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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委员会主席随信附上对委员会报告( A/35/32) 第 70 段中会议委员会建

议 3 提出的下列修正案草案，供委员会审议。 这些修正草案是对此关心的各代表

团进行非正式协商后产生的。

1 .指导原则 11 (b) 应为:

"每份文件或报告应以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语文之一提出，其全文或

摘要仅以所用语文作为正式文件分发一次。"

2. 删去指导原则 13 。

3 .附件三第 4 段应改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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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文件应以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语文之一提出，而仅以所用语文加以

分友。"




